附件1
各区县职业培训师专项培养计划表
	区  县
	参训人员
	区  县
	参训人员

	万州区
	28
	潼南区
	14

	黔江区
	12
	荣昌区
	16

	涪陵区
	22
	开州区
	26

	渝中区
	37
	梁平区
	14

	大渡口区
	8
	武隆区
	7

	江北区
	32
	城口县
	5

	沙坪坝区
	37
	丰都县
	12

	九龙坡区
	25
	垫江县
	12

	南岸区
	32
	忠  县
	15

	北碚区
	24
	云阳县
	20

	渝北区
	38
	奉节县
	12

	巴南区
	62
	巫山县
	10

	长寿区
	18
	巫溪县
	8

	江津区
	32
	石柱县
	8

	合川区
	30
	秀山县
	8

	永川区
	33
	酉阳县
	10

	南川区
	10
	彭水县
	8

	綦江区
	12
	两江新区
	16

	大足区
	18
	重庆高新区
	30

	璧山区
	16
	万盛经开区
	8

	铜梁区
	15
	
	


    备注：各区县参训人员，根据2023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指导性计划、结合本地各类职业培训机构情况，综合测算分配。其中，巴南区含市实训中心38人。
附件2

职业培训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22年版）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职业培训师

1.2 职业编码

4－07－03－05

1.3 职业定义

从事面向全社会劳动者进行专业性、技能性、实操性职业（技能）培训一体化教学及培训项目开发、教学研究、管理评价和咨询 服务等相关活动的教学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三个等级，分别为：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分析综合能力等。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培训参考学时

三级/高级工不少于150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不少于120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90标准学时。

1.9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相关职业①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5年（含）以上，或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三级/高级工培训达到规定的参考学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毕业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三级/高级工培训达到规定的参考学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或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技师培训达到规定的参考学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或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技师培训达到规定的参考学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3）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2年（含）以上，或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1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技师培训达到规定的参考学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4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3年（含）以上，经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培训达到规定的参考学时，并取得结业证书。

1.9.2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①相关职业：企业培训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员、人力资源服务专业人员、职业信息分析专业人员、职业指导员、劳动关系协调员、创业指导师、高等教育教师、中等职业教育教师、中学教育教师、小学教育教师、幼儿教育教师、特殊教育教师等，下同。

②相关专业：教育技术学、科学教育、人文教育、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现代教育技术、心理健康教育、人力资源管理、劳动经济学、劳动与社会保障、职业指导与服务、认知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工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等，下同。

附件3

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申报表

（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姓        名：                  　　

工 作 单 位：                     　
职业（工种）：     职业培训师      　
申  报 等 级：                   　　 
填 表 时 间：　　           　 　　　

重庆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

申  报  须  知

一、申报人员凡符合认定职业（工种）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申报条件之一者，可申请报考该职业（工种）认定考试。

二、申报条件有关学历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正规学历；从事本职业或相关工作经历年限是指取得学历前后从事该项工作时间的总和；全日制学历申报人员，未毕业期间经历不计入相关专业工作年限。

三、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实行诚信报考制度。报名时，申报人员须仔细阅读申报须知内容，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如实、准确无误的填写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申报人员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即认可所填报的报考信息真实有效，在资格审核环节中如发现提供虚假信息，将按有关规定给予其取消考试资格的处理。

四、填表注意事项。本表一律用A4纸双面打印，黑色笔填写，字迹工整；表中各项内容按照要求如实填写，对于没有填写内容的项目，须在该栏内注明“无”；本表须由申报者本人亲笔签名，不得代签或电脑打印；复印件材料应清晰、完整，内容不得涂改；本表一式两份，认定合格后评价机构和本人（或单位）各存一份。
诚 信 承 诺 书
本人自愿参加重庆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现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上述申报须知及填表须知所有内容，愿意在报名确认中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保证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参加考试。

二、本人保证报名时所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弄虚作假，不伪造。如因个人信息错误、缺失及所提供证明材料虚假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三、本人承诺一旦考试缴费确认，如因本人原因不能参考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四、本人承诺领取准考证后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在考试当天持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原件按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参考，在规定时间内如因本人原因遗失或损坏本人准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承诺人：

                              时  间：
一、个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免冠登记

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联系电话

（本人手机号）
	
	政治面貌
	
	

	证件号
	
	证件类型
	
	

	学 历
	
	专 业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学历证书编号
	

	参加工作时间
	
	本职业工作年限
	

	工作单位
	
	职业/职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Email
	

	现持有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职业（工种）
	
	等级
	

	
	证书编号
	

	学

习

经

历
	起止

时间
	就读学校（学习经历）
	专业
	学历、学位

	
	
	
	
	

	
	
	
	
	

	
	
	
	
	

	工

作

经

历
	起止

时间
	工作单位（工作经历）
	职务
	获奖情况

	
	
	
	
	

	
	
	
	
	

	
	
	
	
	

	此栏扫描插入本人有效身份证（内容清晰）




	此栏扫描插入本人职业资格或等级证书（内容清晰）



	此栏扫描插入本人学生学籍证明（内容清晰）




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记录

	认定成绩
	认定时间
	

	
	认定等级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核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编号
	


三、审核意见

	重 庆 市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评 价 机 构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重庆市职业培训师培养计划汇总表
  区县（签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手机）：         
	序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学  历
	技能等级
	工作单位
	手机号码
	备  注

	1
	
	
	
	
	
	
	

	2
	
	
	
	
	
	
	

	3
	
	
	
	
	
	
	

	4
	
	
	
	
	
	
	

	5
	
	
	
	
	
	
	

	6
	
	
	
	
	
	
	

	7
	
	
	
	
	
	
	

	...
	
	
	
	
	
	
	


备注：本表由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填写，盖章后扫描为PDF，连同word文档，于2023年9月20日前，发送至市实训中心内网收文邮箱。



